
 - 208 - 

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它职权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对农村公

路建设项

目的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 年 7 月 3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项

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0 年 7 月 30 日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3 号公布)

第十九条：“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当由县级以

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进行验收；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农村公路管理所 5日 

20 日 

不收费 

审查验

收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路法》、《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

进行审查）；需现场验收的，组织专业验

收小组进行验收，并向卢氏县交通运输局

提出验收意见。 

农村公路管理所 10日 

审批决

定 

3. 审批审查责任：审查是否合格，并制作

验收报告。 
交通运输局 3日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服务电话： 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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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它职权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

定

时

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农村公路建

设项目的设

计审批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33 号公布)第十四条：“县道和乡道建

设项目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村道建设项目可

以由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具有相

应工程技术资格的技术人员进行设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按照管理权限，由县

级以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农村公路管理所 5日 

20 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

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具有相

应工程技术资格的技术人员提出评审

意见。 

农村公路管理所 10日 

审批 
3.推荐责任：将意见报卢氏县交通运输局

审查，通过后评审批复。 
交通运输局 3日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服务电话： 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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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因修建铁路、公路、机
场、供电、通信设施、
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
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
掘公路或使公路改线
的审核；跨越、穿越公
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
架设、埋设管线等设
施；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线、电缆
等设施；利用公路桥
梁、公路隧道、涵洞铺
设电缆等设施；利用跨
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
公路标志；在公路上增
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
口；在公路建筑控制区
内埋设管（杆）线、电

缆等设施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四条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因修建铁路、机场、电
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
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
关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
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
以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
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一）因修建铁路、机场、供电、
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
或者使公路改线；（二）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
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三）在公路用
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四）利用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五）利用
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六）在公路上增设
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七）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
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3 号公布)第三十
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农村公路。  
因工程建设，确需占用、挖掘农村公路或者使农村公路
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的同意，并按照不低于该路段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
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影响交通安全的，
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 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3号）《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进行审查）；
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业核查小组核查并提出
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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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 

  

因抢险、防

汛需要在大

中型公路桥

梁和渡口周

围二百米等

范围内修筑

堤坝、压缩

或者拓宽河

床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七条：“在大中型
公路桥梁和渡口周围二百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一百
米范围内，以及在公路两侧一定距离内，不得挖砂、采石、
取土、倾倒废弃物，不得进行爆破作业及其他危及公路、
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 
在前款范围内因抢险、防汛需要修筑堤坝、压缩或者拓宽
河床的，应当事先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有
关的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措施。” 
《路政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3 第 2 号）第十八条 ：
“除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公路法》第八条第二款就国道、
省道管理、监督职责作出决定外，路政管理许可的权限如
下：(三)属于乡道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
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办理。”第十九条：”交通主管部
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 15 日
内应当作出决定。作出批准或者同意的决定的，应当签发
相应的许可证；作出不批准或者不同意的决定的，应当书
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路政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3 第 2
号）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业核查
小组核查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市
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可
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检
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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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 

 

铁轮车、履带

车和其他可能

损害公路路面

的机具需要在

公路上行驶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三次修

正)：“第四十八条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

公路上短距离行驶外，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

公路路面的机具，不得在公路上行驶。确需行驶的，必

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采取有

效的防护措施，并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

业核查小组核查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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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6 

更新砍伐公路

用地上的树木

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公

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

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

成更新补种任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

十六条：“禁止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

需要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伐，并及时补种；不能及时补种

的，应当交纳补种所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

种。”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公路
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号）进行审
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业核查小组核查
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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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7 

在公路用地

和建筑控制

区埋设天然

气、石油管线

等危险设施

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四十五条：“跨

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

线等设施的，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通主管

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

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

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成损坏

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第五十六条

第一款：“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止

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

筑物；需要在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的，应当事先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批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

业核查小组核查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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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8 

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设置

公路标志以

外的其他标

志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四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

志。”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

业核查小组核查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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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9 

在中型以上

公路桥梁跨

越的河道上

下游各 1000 

米范围内抽

取地下水、架

设浮桥初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十九条：“禁止擅自

在中型以上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 1000米

范围内抽取地下水、架设浮桥以及修建其他危及

公路桥梁安全的设施。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

需进行抽取地下水、架设浮桥等活动的，应当经

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等有关单位会同

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进

行。”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按《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进行审查）；需现场核查的，组织专业核

查小组核查并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

市交通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将市交通局颁发的公路行政许

可决定书送达申请单位、人。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检查，确保项目建设内容与初审内容一致。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3123963、0398-7872340                        投诉机构：卢氏县交通运输局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8-7872398 

受理地点：卢氏县公路管理段、农村公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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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0 

道路运

输企业

质量信

誉考核

中 AAA

级运输

企业初

评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
法（试行）》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
域的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具体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组
织开展，市、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
本办法规定的职责，做好相关工作。第
十五条道路运输企业所在地为设区市
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负责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情
况进行核实，并对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

行初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科学制定计划，明确目的、主要内容、被检对象、
时间期限等内容。 

客 运

股、货

运股、

维修办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
行）》对《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原件、《企业自查报
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材料进行审查。 

客 运

股、货

运股、

维修办 

  

决定 

3.决定责任：作出年度审查决定，审查合格的在获证企
业提交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副本上加盖年度审查专用
章；整改后方可通过验收的，告知整改内容并进行复核
（企业整改时间不计入承诺时限）。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加盖年度审查专用章的《道路运输许可
证》副本送达企业。 

客 运

股、货

运股、

维修办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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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1 

渡口的设

置撤销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５５

号）第三十五条:"设置或者撤销渡口，应当经

渡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县级人民政

府审批前，应当征求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 审查责任：对初审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查意见。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8日 

20 日 
决定 

3. 决定责任：做出设置或者撤销渡口的

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相关文书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3日 

事后监

管 

5. 后监管责任：接受市交通运输局监

督，及时处理市交通运输局的反馈信

息。 

卢氏县公路管理段 

农村公路管理所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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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2 

发 车 时

间 争 议

裁定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交通部令 2012 年第 8 号）第

六十八条第三款：“客运经营者在发车

时间安排上发生纠纷，客运站经营者协

调无效时，由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裁定。” 

受理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调解应提供资料；依规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受理的告知理由）。 
客运科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组织有关人员调查、分析 客运科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据调查情况作出决定结果。 客运科 

事后

监督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对驾驶员的监督管理。 客运科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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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3 

道路运

输车辆

二级维

护备案 

《道路运输车辆维护管理规定》
（2001年交通部令第 4号） 第五条：
“ 道路运输车辆的维护分为：日常维
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二级维护是
由维修企业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其作业中心内容是除一级维护作业外，
以检查、调整转向节、转向摇臂、制动
蹄片、悬架等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容易
磨损或变形的安全部件为主，并拆检轮
胎，进行轮胎换位，检查调整发动机工
作状况和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等，以及确
定二级维护的附加作业项目。二级维护
必须按期执行。第十九条 ：“道路运
输经营业户应持出厂合格证到当地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备案。实行了计算
机联网的地区，应实现车辆技术管理及
信息传递的自动化。 ” 

受理 

1.受理责任：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告知道路运输经营业户到经
过资质认定的二类以上汽车维修企业进行维护作业，危险品运输
车辆必须到具备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护
作业；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依法告知理由）。 

维 修

办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收到审请材料后，维修企业按照《道路运输车辆维
护管理规定》的维护项目进行维护检测，并做出检测记录，出具
车辆检测报告单。 

维 修

办 
  

决定 
3.决定责任：维修企业对维护合格的车辆签发出厂合格证，不合
格的应对车辆进行维修；维修合格后签发出厂合格证。 

送达 
4.送达责任：道路运输经营业户持出厂合格证到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进行网上审核备案。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维 修

办 

7日 7日 
事后

监督 

事后监管责任：对车站、货场和车辆所属道路运输经营业户驻地
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道路运输车辆安全运营。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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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

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4 

具 备 出

租 汽 车

驾 驶 员

继 续 教

育 条 件

的 出 租

汽 车 企

业备案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2011 年交通部令第 13 号） 第二十
六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以
出租汽车企业为主组织实施。具备条件
的出租汽车企业经市、县级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备案后，组织开展出租汽车驾驶
员继续教育工作。不具备条件的出租汽
车企业和个体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继续
教育工作，由其他继续教育机构承担，
具体包括以下形式:(一)交通运输部或
者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的网络
远程继续教育;(二)在县级以上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备案的其他继续教育形
式。” 

受理 

1.信息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考核标准、考

核程序、考核结果信息公开事项； 

 

 

维 修

办 
  

不收费 

审查 

2.考核责任：按照法规的规定和程序组织考核，实事求

是，公平公正。考核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合法证

件。 
维 修

办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据考核情况作出考核结果。 

事后

监督 

事后监管责任：审核证件，开展后续对驾驶员的监督管

理。 

 
维 修

办 

7日 7日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72254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254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 116号二楼 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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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5 
船舶进出内

河港口签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2002年国务院令第 355号）第十八条：

“船舶进出内河港口，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办

理船舶进出港签证手续。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 审查责任：对初审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查意见。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8日 

20 日 推荐 

3. 决定责任：做出船舶进出内河港口签

证决定（不予签证的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相关文书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事后监

管 

5. 后监管责任：接受市交通运输局监

督，及时处理市交通运输局的反馈信

息。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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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6 

危险货物装卸

的码头、泊位

的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2002 年国务院令第 355 号）第三十条：“从事危险货

物装卸的码头、泊位，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要求，

并征求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

使用。”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 审查责任：对初审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审查意见。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8日 

20 日 
决定 

3.决定责任：做出危险货物装卸码头、泊位的

验收决定（不予验收的告知理由）；按时办结；

法定告知。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相关文书送达当事

人；信息公开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事后监

管 

5. 后监管责任：接受市交通运输局监

督，及时处理市交通运输局的反馈信

息。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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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处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7 

船舶抵押权登

记、转移登记、

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2014年国务院
第 54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二十一条：“对经审查符合
本条例规定的，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７日内将有关抵押人、抵押权人和船舶抵押情况以
及抵押登记日期载入船舶登记簿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书，并向抵押权人核发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第二十
三条：“船舶抵押权转移时，抵押权人和承转人应当持
船舶抵押权转移合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抵押权转移登记。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船籍港
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将承转人作为抵押权人载入船舶登
记簿和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并向承转人核发船舶抵押
权登记证书，封存原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办理船舶抵
押权转移前，抵押权人应当通知抵押人。”第三十八条：
“船舶抵押合同变更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应当持船舶
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和船舶抵押合同
变更的证明文件，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有关变更
登记。 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船籍港船舶登记
机关应当在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船舶抵押权登记证
书以及船舶登记簿上注明船舶抵押合同的变更事项。”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2日 3日 

不收费 

审查 
2. 审查责任：对初审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

查意见。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8日 

20 日 决定 

3. 决定责任：做出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抵

押权登记、抵押权转移登记、抵押权变更登记

决定（不予登记的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送达 
4. 送达责任：制作相关文书送达当事人；信

息公开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3日 

事后监

管 

5. 后监管责任：接受市交通运输局监督，及

时处理市交通运输局的反馈信息。 
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13103986262               投诉机构：卢氏县地方海事处                             投诉电话：13103986262 

受理地点：卢氏县莘源西路卢氏县交通运输局三楼地方海事处 

 


